
第二屆明清契約文書研究生國際暑期學校活動辦法 

 

【學員資格與招生人數】 
1、 國際暑期學校面向海內外高校、研究機構從事明清及近代社會經濟史、法律史及相關研究

的青年學者、博士、碩士研究生。 

2、 計畫招收學員 25 人，其中，臺灣地區預計招收 8名學員。 

【費用】 

1、 活動期間於當地之研習考察、食宿交通費用由主辦單位負擔。住宿統一安排在上海交

通大學研究生宿舍，主辦方會給每位學員申請交大校園卡。 

2、 主辦單位另補助台灣地區學員下列費用： 

1） 交通費用：補助臺北-上海之經濟艙機票款與交通費，實報實銷。補助上限為新台

幣  18,000  元。從他處前往之學員，經費也准此原則辦理。 

2） 食宿費用：每人每日 452 元新台幣。         

3） 交通費用於活動結束後，檢附相關單據於補助額度內核實支給。但學員需全勤出

席，始予補助。無故中途離開者，將取消補助。 

3、 學員自行負擔：證照及其他個人消費。 

【報名須知】 

1、 報名期限： 

即日起至 2016 年 4 月 25 日（週一）17：00 止。 

2、 報名方式： 

1） 一律以電子郵件報名，不接受紙本或其它形式之資料。 

2） 臺灣地區學員報名請寄：roger@gate.sinica.edu.tw  張智傑先生 

3） 大陸、海外地區學員報名請寄：SJTUhistory@126.com 趙思淵先生 

4） 報名信件標題格式：學員姓名－報名「第二屆明清契約文書研究生國際暑期學校」 

5） 隨信請備妥下列檔案，以備審查： 

 報名表   

 提交一篇與本研習營主題相關研究論文，字數不少於 10,000 字，文本、注

釋及引證格式參見《歷史研究》技術規範。 

3、 學員篩選方式：將邀請專家評審。 

4、 錄取名單公布日：於 2016 年 5 月 1 日發出正式錄取通知。 

5、 無法全程參加者請勿報名。 

6、 錄取者若因故無法參加本暑期學校活動，請於 2016 年 5 月 31 日前通知主辦單位，俾

以通知備取遞補。 

7、 2016 年 8 月 26 日（週五）前，學員需繳交研習心得報告一篇（1,000~2,000 字）。 


